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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卫市节约用水奖补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全面实施国家节水行动，坚决贯彻“以水定城、

以水定地、以水定人、以水定产”原则，推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

用，推进全面节水型社会建设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节约用水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落实“四水四定”原则 深入推进用水权改

革的实施意见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节约用水奖补办法》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节约用水奖补坚持量化考核、公平公正、分级奖励、

注重实效的原则。

第三条 各县（区）应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、节约保护和管

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，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

体系，引导全社会节水。

第四条 各县（区）要推进城乡水务一体化，加大农业、工

业、城镇生活节水的投入，充分利用非常规水，促进水资源的优

化配置。

第五条 各县（区）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，严格实行用

水总量、用水效率、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红线管理，保障年度

用水总量不超指标。

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和市直部门的奖

补，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对辖区用水镇乡、村、种植大户、农户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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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进行奖补。

第七条 节约用水奖补资金通过自治区水资源税奖补资金、

水资源税返还、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等渠道筹措。奖补对象和标

准：

（一）市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辖区最严格水资源

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考核优秀等次的县（区），按考核结果排

序，设一等奖 1 名，奖补 50 万元。（自治区考核取得奖项的，

按照自治区奖补标准兑现，市级不再重复奖励）

（二）对非常规水源利用达到年度配额且成效显著的县（区），

按利用率和年度增长率综合评定结果排序，设一等奖 1 名，奖补

30 万元，用于再生水基础设施建设。（自治区考核取得奖项的，

按照自治区奖补标准兑现，市级不再重复奖励）

（三）对自治区命名的节水型载体实行以奖代补，工业园区、

企业（含零排放企业）、高校和高中阶段学校、医院一次性奖补

50 万元；市级命名的节水型机关（单位）一次性奖补 1 万元，

居民小区一次性奖补 2 万元。奖补资金通过自治区对市、县（区）

水资源税奖补资金在属地落实。（自治区考核取得奖项的，按照

自治区奖补标准兑现，市级不再重复奖励）

（四）各县（区）要加快发展和恢复使用已建高效节灌工程，

使其发挥节水效益，对节水成效显著的用户，要严格按照各县（区）

印发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精准补贴及节水奖励办法兑现奖补，提

升用水群众的积极性。



- 3 -

第八条 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县（区），

暂停审批建设项目新增用水（城乡居民饮用水和用水权交易除

外）；对取用水总量接近控制指标的县（区），限制审批建设项

目新增取水（城乡居民饮用水和用水权交易项目除外）；对取用

黄河水、地下水超过分配指标的县（区），取消奖补资格。

第九条 对年度超用水计划或取水指标的、工业企业用水量

超过计划量 1.5 倍的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等法律

法规及《中卫市深化用水权改革实施方案》相关规定进行查处和

处罚。

第十条 对获得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（区）和市级节水型

载体的，经评选单位复核不合格，或者检查发现节水型载体存在

违法取用水、超定额（计划）取用水情形的，撤销其荣誉称号，

自撤销当年起 3 年内不得参与市级各类涉水奖补。

第十一条 奖补资金的具体奖补资金总额，由市水行政主管

部门制定具体奖补方案并提出奖补资金数额，按程序报市人民政

府相关会议研究通过后，市财政局筹措资金予以安排，奖补资金

支出严格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 县（区）奖补资金统筹用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、

节水及监测计量设施改造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、非常规水源开发

利用、节水型载体奖补、节水宣传教育等方面的支出。政府机关、

企事业单位、学校、医院、居民小区奖补资金统筹用于节水设施

改造，节水宣传等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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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节约用水奖补资金的使用存在挤占挪用等违法

行为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

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水务局会同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

年 12 月 31 日。


